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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廉政与法治都重在防止权力滥用、控制权力腐败, 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因而应将两者贯通起来, 形成互

动, 以求一箭双雕、事半功倍之效。法治建设必须把廉政作为一项基本任务、一个基本标尺, 努力打赢廉政这场硬

仗、大仗,无廉政则无法治。为此, 要将廉政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始终, 坚决反对立法腐败、执法腐败、司法腐败 ,以及

普法教育、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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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权利先于权力, 个人先于国家,国

家权力应服务于个人权利。腐败之所以为人们所痛

恨,就在于它颠倒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应有关

系,不但没有履行好保护个人权利的天职,而且损害

了个人权利; 腐败之所以被称为 政权癌症 , 就在

于它伤害了作为政权主人的民众, 毁损了民众对政

权的信任与支持,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权的基础。

所谓廉政,简而言之就是廉洁政治、廉洁政权, 它指

向的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法治之重,恰恰也正是

规范政治权力、公共权力, 而并非管制普通民众。因

此,在防止、惩治和矫正权力异化这个意义上, 廉政

与法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然而从中国实际来看,

法治与廉政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彼此支持不够、渗

透不够,从而增加了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的成本,制

约了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的成效。把廉政作为法治

建设的一项基本课题, 意在把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

有机联系起来, 实现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的双赢。

具体说来,法治建设的廉政课题包括两方面含义:一

是法治不能在廉政建设中缺位,法治建设必须服务

廉政建设、支持廉政建设、促进廉政建设; 二是法治

建设本身也要廉洁, 要坚决反对法治领域的腐败。

由于法治建设不只是法律制度建设, 还包括法律文

化建设,其中,侧重法律制度的立法、执法、司法是法

治建设的基本环节,侧重法律文化的普法宣传、法学

教育、法学研究是法治建设的服务系统。因此,有效

攻克法治建设的廉政课题, 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以

及普法宣传、法学教育、法学研究都体现廉政要求,

反对自身腐败。

一 立法、执法、司法的廉政课题

立法的廉政课题之一是要健全廉政立法。中共

中央 2005年出台的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提出: 加快廉政

立法进程, 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 。中

共中央 2008年 6月印发的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 2008∀ 2012年工作规划 !, 专门强调 加强

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 ,要求 建立健全防治腐败

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在国家立法

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基本要求。适时将经过实践

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

律法规。在今后 5年内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或修

订一批法律、法规和条例。要进一步改进立法格

局, 在加强民生立法的同时, 更加突出廉政立法。因

为侵害民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权力的腐败, 不有效

遏制住腐败,难以把关怀民生的好事做好。

立法的另一个廉政课题是坚决反对立法腐败。

经过多年努力, 无法可依 已经成为历史, 但立法

领域问题仍然不少, 立法腐败尤其令人痛心。立法

腐败的典型是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

义, 即立法体现部门利益, 部门利用立法争权夺利。

按照卢梭的说法, 法律乃公意的体现。我国一直强

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但立法部门化的现象比

较普遍和严重,一些立法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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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为部门谋取私利的工具, 可谓为虎作伥。立法

是法治之始、法治之基、法治之源, 立法腐败从源头

上破坏了法治。一些领域民众暴力抗法现象较多,

上访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立法异化了,民众

凭直觉不信服这样的立法, 不愿履行这样的立法施

加的不公正义务。法律谚语云: 善和公平乃法上

之法 , 法律乃善良公平之学问 , 法律乃公正之

准绳 , 法律总能显示正义的力量 , 不正义的法

律不是法律 。
[ 1]
可以说, 真正的立法是以控制腐败

为重任的,腐败的立法不是真正的立法。而要抑制

立法腐败,既要在一般意义上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的原则, 又要努力建立健全开门立法制

度、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审查制度, 还必须严厉打击

串通进行腐败立法的腐败分子。所谓开门立法,要

义是立法要公开、透明、民主,在阳光下进行,充分吸

纳民意,而不是 暗箱操作 、闭门造车 。所谓立

法回避,要义是立法涉及的利益部门不能主持、主导

立法起草工作。所谓立法审查,要义是立法的正当

性、合法性要予以审查,经审查,淘汰不正当、不合法

的立法。从国内外情况来看, 能否有效 治法 , 是

检验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所谓串通腐败立法的腐

败分子,既包括以参观访问为名拉立法工作人员下

水的利益部门人员, 也包括经不起糖衣炮弹诱惑而

徇私枉法的立法工作人员。

执法的廉政课题, 当然包括严格执行廉政方面

的立法、不让廉政立法束之高阁,但最主要的是执法

本身必须廉洁,反对执法腐败。执法腐败由来已久,

广泛存在,特别是将执法异化为 执罚 , 性质恶劣,

危害严重。要努力进行制度创新, 强化对执法权力

的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廉洁行政。正如 2008年

3月 2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廉政工作会议发表讲

话时所指出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

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必须把加强

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这是从源

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
[ 2]
不仅如此, 要保证执

法廉洁,还必须 分进合击 , 既重战术, 又重战略。

所谓 分和 战术, 是指从微观上、点上具体推进政

府廉政建设。如既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 尤其

是要进一步完善专家咨询、集体决策、社会公示与听

证、决策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制度, 建立健全决策后

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责任追究等制度;又要规范重

要领域权力的运行制度, 尤其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

微观经济的干预;还要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和加

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

度, 尤其是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把行政不作

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

点。所谓 合 和战略, 是指在宏观上、面上按照法

治政府的目标来加强和改进政府廉政建设, 以法治

政府建设牵引廉洁政府建设, 以廉洁政府建设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古话说得好: 将多必败, 官多必

乱。法治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有限政府。

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和精简机构,但不是通过 精兵

来 简政 ,而是通过 简政 来 精兵 , 通过 减官

来 减兵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的廉价与廉洁。

司法的廉政课题,一是要充分发挥司法惩治腐

败的职能,在反腐倡廉上有新作为、大作为; 二是司

法本身要抵制腐败, 不与腐败同流合污。司法是社

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谓正义的捍卫者。 200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分别指出: 必须坚持 ∃公正司法、一心为

民 %的指导方针 , 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 ;
[ 3]

坚持∃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 %的检察工作
主题 。

[ 4]
在这里, 与腐败不共戴天的公正, 是法院

工作与检察院工作的共同主题。不幸的是, 司法腐

败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 2008年  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所说:

少数法院廉政制度不落实、监督不到位,个别法院

领导干部和法官严重违纪违法,甚至受到刑事追究,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 有些检察人员执法观念

陈旧,法治意识、群众意识、职业道德意识淡薄,执法

不严,司法不公,为检不廉。有的检察人员包括个别

领导干部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

响。如果说用人腐败和制度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

的话,那么司法腐败与高校腐败则是最难以容忍的

腐败。司法腐败与高校腐败为什么最难以容忍? 因

为高校和司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司法的腐败, 即使是局部的腐败, 也是对正义源头

活水的玷污,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正,将足以

动摇法治的根基。人们会由信任司法、诉求司法转

而对司法乃至整个法治做出否定的评价。
[ 5]
减少

司法腐败,既要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又要加强司法队

伍的职业化建设,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还要改革不利于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铲除司法腐

败的社会土壤。

二 普法宣传、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廉政课题

环境影响人、塑造人、改变人。法治既是一种治

理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致力于让法律广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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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营造法治建设良好氛围的普法宣传,由此在法治

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普法的廉政课题, 首当其冲

的是要加大与廉政有关的法律的普及力度。要进一

步梳理与廉政有关的法律, 突出重点, 着力宣传普

及,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 守法光

荣、违法可耻,依法用权光荣、违法用权可耻的良好

氛围。要让用权者熟知与廉政有关的法律, 增强拒

腐防变的自觉性, 增强对法律的敬畏感。要让广大

民众也熟知与廉政有关的法律,这既有利于减少民

众行贿、官员受贿现象,也有利于民众更好地监督官

员、揭发腐败。普法的廉政课题,还包括反对普法中

的腐败。普法过程中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等现象,既

破坏了普法的严肃性,也有损法律的尊严,还浪费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不满法制日报社主办的

 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 2008年 1月 1日发表  辽
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 !一文, 在辽宁西丰原县委书

记干预下,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西丰县政法委书记

于 2008年 1月 4日上午赶到 法人 !杂志,找到杂志

总编辑进行交涉,并与记者朱文娜见面; 当天下午 5

时左右,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来到杂志社,称朱文

娜因 诽谤罪 已经立案, 向总编辑出示了对朱文娜

的  立案通知 !及  拘传证 !。[ 6 ]在这里, 人们看到的
不只是权力的傲慢与霸道, 还有普法的悲哀和法治

的无奈! 试问,西丰普法成效几何? 西丰县委书记、

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是如何通过普法考试的?

普法中的形式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该休矣!

事在人为。法律是使人类服从规则治理的事

业,法治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共同事业。

从英法美德日等法治发达国家来看, 法律人在一国

法治之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至于有

专家把法治诠释为 法律人之治 。
[ 7]
作为培养法律

人的基本途径,法学教育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毋

需多言。这里所说的法学教育,是指专业的法学教

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专业教育蓬勃发展,全

国现有 600多个法律院系,为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

高水平法律人才。同时, 法学教育的不足也是明显

的,如相当多法律院系在教学中偏重法律知识的传

授,疏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关注,忽视学生法律

人格的培养。具体就廉政建设而言, 在法学教育中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生的廉洁教育,尤其是立足

法学的廉洁教育还不够充分与有效。这既不利于法

科学生的成才,也不利于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

法学教育的廉政课题之一是要加强对法科学生

的廉洁教育。无论在校的法科学生以后从事什么工

作, 加强对他们的廉洁教育都是必要的,是培养合格

的法律人的基本要求。法律人应该对正义与法律有

特别的信念, 对丑恶与腐败有格外的反感。 美国

有一个笑话,说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

学生律师的责任是什么,全体学生都回答说,是为主

持正义;到了二年级,以这个答案作答的学生已经大

大减少;到了毕业班上, 当老师问出同一问题而只有

一个学生回答为主持正义的时候, 引起了全班的哄

堂大笑。
[ 8 ]
法律人应该是法律的忠实信徒与忠诚

仆人,不仅仅要知晓法律知识, 更要树立法律信仰。

法治是法律人的共同梦想, 腐败是法治的天敌, 法

律人应拒绝与腐败为伍。法学教育的另一个廉政课

题是要坚决反对法学教育领域中的腐败现象。近些

年来,高校腐败现象不断被媒体曝光, 如招生中的

腐败、考试中的腐败、评优推先中的腐败、学科建

设中的腐败等等。这些腐败现象在法学教育中也不

同程度存在, 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并切实采取措施

予以解决。

如果说普法重在为法治建设创造良好氛围、法

学教育重在为法治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的话, 那么法

学研究则重在为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践是理

论的不竭源泉,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

理论奠基伟大的实践; 同时, 理论是实践的宝贵眼

睛,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促进伟

大的实践。一国的法学研究水平往往反映出其法治

建设程度。除了反对法学研究中的腐败外, 法学研

究的廉政课题主要是加强对廉政问题的法学研究。

这既契合法学研究的主旨,也符合法学研究的特点。

就法学研究的主旨而言, 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控制权

力, 在这点上法学研究与廉政研究可谓殊途同归。

就法学研究的特点而言,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实践性。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 。
[ 9]
法学研

究既包括原理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廉政研究可以

说是法学应用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从现状来看,

从法学角度来研究廉政的成果还不够丰富, 廉政理

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党史党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

经济学领域,有关廉政研究机构也主要依托各级党

校与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政治学专业、公共管理专

业。这不利于法治轨道上推进廉政建设,不利于实

现廉政建设的法治化。因为廉政建设法治化的实

质, 就是要把廉政建设中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

不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道德问题;而要

把廉政建设中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就离不开对

廉政建设进行充分的法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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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廉政问题的法学研究是必要的, 也是紧迫的,并

将是大有前途的。

进一步说, 加强对廉政问题的法学研究, 最重

要、最主要、最迫切的是要加强对廉政问题的宪法学

研究。这不是因为宪法乃母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

宪治国、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行政,而是因为宪法是

从根本上、源头上规范国家权力之法, 是最集中、最

全面规范国家权力之法, 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规范

国家权力方面运用最普遍、效果最明显之法。美国

著名法学家伯纳德 & 施瓦茨曾指出: 美国对人类

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

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

权力的手段。
[ 10]
美国小布什总统曾说: 人类千百

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

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

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

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 把他们关起来,

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

话。
[ 11]
从人类文明史特别是法制史来看,制约权力

驯服统治者的主要功臣正是宪法,正如杰斐逊所说,

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还是用宪

法的绳索来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宪法既授予国

家权力,也制约国家权力。其它法律虽然也有制约

国家权力的一面,但宪法具有它们难以比拟的优越

性:第一,宪法规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种国

家权力,其它法律则往往只涉及部分国家权力; 第

二,宪法综合运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程

序制约权力等方法,从权力的来源、配置、运行、监督

等角度对权力进行系统制约,其它法律则往往只涉

及某些方面;第三,其它法律在制约权力的过程中有

可能异化,宪法则承担着防止和纠正法律异化的重

任, 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既是治权之法,也是治法之

法, 是制约权力的杀手锏。因此, 要多从宪法学角度

研究廉政问题,把廉政问题作为应用宪法学的基本

课题,从而有效提高廉政问题研究的针对性、规范

性、深刻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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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要加强对青少年新孝道的培养和教育
中国近二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 社会中

少年儿童的比重急剧下降, 孩子们很快成为了社会

的宠儿、家庭的中心, 他们享受着最好的物质条件,

接受着来自父母祖父母的多重关爱。然而, 太容易

得到的爱弱化了他们付出爱的能力, 使他们不懂得

去关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们,造成了孝道在他

们身上尤其缺乏。 孝经 &开宗明义!云: 夫孝, 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 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

孝道的培育,培养他们的孝心和爱心。加强对青少年

的孝道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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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onsists of subjective and ob ject ive factors w hich are interre la ted.

A ccording to its features, the evo lvem ent o f internat ional legal order, resting on the interp lay of internal and

ex ternal factors, can be d iv ided in to four periods: m ilitary conquest period, po lit ical con flict and conciliation

period, econom ic cooperation period and soc ial and cultural harmon ization period. Som e precogn itions about the

deve 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ule o f h istory deve lopm en.t

K ey words: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eriodic d iv ision o f lega l order; harmonious in ternational society; h 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 9) The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in Legal Construction DENG L ian fan( 060)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H 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Both inco rruptible government and ru le of law, wh ich are like tw o sides o f a co in, focus on

preventing the abuse and the corruption o f pow er, so they shou 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ach o ther and fo rm an

interact ive relat ionship in o rder to k ill two b irds w ith one stone. Bu ilding an incorruptible governm ent must be

regarded as a basic task in legal construction. Where there is no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Therefore, w e shou ld alw ays adhere to incorruptible governm ent in legal construction and fight corruption in

leg isla tion, law enforcemen,t jurisd iction as w e ll as corruption in popularization o f law, leg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 ey words: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rule o f law; pow er dissim ilation

( 10)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 in Public Adm inistration and Reconc iliation XU Hong( 064)

S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C 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H 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l are o fficials who hand le the genera l affa irs and the technical prob lem s in

government 's adm inistrat ive departm ents. In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practice, they alw ays have to face various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s due to the eth ical predicamen t under traditiona l adm inistrat ion mode,l the dua l separation

betw 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 l be ing the agents o f opportunist action.

The conflicts can be reconcili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ureaucrat ic apparatus, the adm in istra tive personnel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hrough using for reference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combined w ith the reality of Ch ina 's

adm in istrative eth ical construction.

K ey words: adm in istrative eth ics;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l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

( 11) An Aesthetic Study on the ArtisticM oods of Design SUN X iangm ing, DU Jin( 075)

School of Art, C 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H unan 410083, Ch ina

Abstract: Design is pract ically an applied art wh ich has its ut ilitarian, aesthetic and eth ica l moods. The

present paper po ints out that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design is not about an irre levant im age, bu t a combinat ion o f

many factors. The conception of design has its aesthet ic features concern ing cu lture, interact ion, d iscrepancy and

form.

K ey words: design; artistic moods;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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